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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貨品

送
禮
注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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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名
冠
滬
粤
之
絲
品

◎
熟
河
大
戰
寫
眞
一
 

@
楡
關
戰
事
書
刊
 

◎
熱
河
血
號
書
史
遍
 

:
以
上
三
種
戰
事
畫
较
買
聲
鼠
晚
年
豪
七
安B 

三
種
全
胃
共
銀
壹
元
：

◎
文IK

良
友
、中
華
、三
大
書
報 

毎
各
二
毛
五"

，
二
，

新到@
台
山
華
僑I
、新
寧
雜
誌
人
每 

血
各
一
毛
五

干
八
寸
上
海
緞
条
文
明
巾
每
條
四
毛
每
打
三
元
七
五 

拾
九
寸
上
海
格
子
文
明
巾
每
條
四
毛
每

ff.四
元 

二 
尺
八
各
色
綢
綉
花
球
一
磁
檯 

01每
張
貳
元
七
五 

一
貳
尺
四
各
色
綢
綉
彩
花
球
磁
檯

IK 每
張
四
元
壹
五 

一
各
色
文
華
趨13x54

夾
邊
單
幅
搭
巾
毎
條
壹
元
七
五

一
!

••.•

各
色
文
華
網13x54

夾
邊
雙
幅
搭
巾
每
條
三
元
貳
五 

«
各
色
文
華
縄8x60

斜
角
女
頸
巾
每
條
壹
元
五 

色
鷄
皮
總
印
大
花
草16x54

女
搭
巾
每
條
貳
元
九
五 

師 

佳
品
尙
多
自
錄
印
備
承
索
即
奉

軽̂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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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M
H

◎
国
書
、1
多
115111
现
置

■+
四
寸
各
色
綢
綉
四
角
彩
花
夾
邊
巾
每
條
三
毛
五
每
打
三
元
六- 

磅
畫
寸
各
色
綢
綉
壹
角
彩
花
夾
邊
巾
每
條
貳
毛
五
每
打
一
一
元
九 

BE拾
三
寸
印
明
星
雪
白
絲
巾
每
條
貳
毛
五
每
打
貳
元
貳 

一 

■
尤
寸
印
花
雀
文
華
編
巾
每
條
三
毛
每
打
三
元
九
五
： 

一
九
寸
印M

y  D
ear

鎖
緻
波
邊
綱
巾
每
條
三
毛
五
每
打
三
元
九
五 

g

拾
貳
寸
各
色
絹
綉   

—.
 
角
通
花
巾
每
條
三
毛
五
每
打
三
元
六 

岬
人
寸
雪
白
綢
綉
四
角
彩
花
鎖
邊
巾
每
條
三
毛
五
每
打
三
兀
九
五
一

(雲
高
華
客
棧
廣
吿 

本
客
棧
全
由
西
人
管
業
：
睡
房
寬
而
通
爽
：
整
飾
，一 新 

■Q

地
近
片
打
街
：
在
華
埠
中
心
・
・
單
房
租
價
每
晚
五
毫 

■
，每
禮
拜
貳
元
半
。另
有
成
套
廳
房
出
貫.
〔地
點
〕哥
林

応
一

比
亞
街
四
壹 
號

西
人
和
比
氏
敢

請
看
壹
百
萬
銀
價
値
之
戲
收
入
塲
券
銀 

壹
毛
、、幷
每
逢
禮
拜
貳
禮
拜
四
等
日
府 

賞
標
、、每
晚
用
超
等
花
旦
表
演
外
、、加 

拆
電
畫
网
出
、、諸
君
留
意
焉
、、 

，▲
入
塲
價
目

矗
塲
 
每
位
收
銀
壹
毫 &
小
童
五
仙

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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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
®

金

器
 

常
備
各
款
中
西
首
飾
大
小
鐘
縹
二

一 

雪

善1
售

 

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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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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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▲
雲
髙 &

云
口
七a
官

本
旅
館
在
雲
埠
緬
黄
火
佐
治
街
角
開
張
房
舍
寬
敞
牀
褥
雅
潔
汽 

爐
溫
煖
水
嚨
冷
熟
且
與
華
埠
龄
爲
鄰
近
荻
爲
利
传
起
見
存
倩
印 

由
車
送
迎
僑
胞
光
顧
希
爲
留
意
，
電
春-
矢
磨
一貳
叁Q

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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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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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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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理
人
齡
同
啓

..
僑
胞
欲
買
燕
梳i
購
一
；
二 

香
引
电
士
可
人
争
可
膻
八
菰 

㊀
該
公
司
資
本
雄
厚
股
實
穩
固
保
無
危
險
， 

㊁
中
國
人
購
中
國
商
辦
之
燕
梳
利
權
不
致
外
溢
： 

㊂
充
滿
認
定
年
期
之
後
除
領
囘
保
本
及
息
項
外
幷
得
永
遠
享
受 

該
公
司
純
利
：
宀

：

⑥
交
涉
領
欵
弱
利
快
捷
不
若
外
國
公
司
交
涉
之
繁
難
且
倫
胞
家 

眷
率
多
在
于
祖
國
有
事
直
接
就
港
地
向
該
公
司
磋
鹿
更
爲
利 

国
保
款
以
香
港
銀
爲
本
位
易
于
担
負

▲
仍
有
種
種
利
益
詳
細
章
程
印
備
函
索
帥
寄 

香
港
愛
羣
人
壽
燕
梳
公
司
駐
加
拿
大
代
理
人
陳
益
謹
啟
一 

300  Keefer.》  258

忒 Pender  St.  E.
・ Vancouver.  B.C.

◎
患
邪
風
者
注
意

啟
者
弟
適
有
一
日
在
街
上
忽
被
邪
風
侵
入
遂
成
口
歪
之
症
幾
經 

調
理
未
得
全
愈
後
得
上 
位
朋
友
介
紹
往
求
江
伯
熙
先
生
寓
丕 

出
數
日
藥
到
病
余
復
囘
原
狀
茲
感
先
生
醫
愈
之
功
無
以
爲
報
護 

修
數
言
而
畸
揚
之
俾®
 方
君
子
若
桀
斯
疾
者
知
魔
問
津
焉
「 

先
生
禽
雲
爵
片
打
街
東5：

牌.
0
五
號
樓
上
第
二
株
房 

民
國
卄
二
年•.
一；

二
弟
番
禺
槌
雄
漢
楊
农
机
仝
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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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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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M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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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
胞
呀
欲
購
此
國
產
名
花
免
被
霜
雪 

摧
殘
者
趁
早
購
辦

新
糯
米
枝
槐
枝
糖
薑
炮
竹
絲
巾
錦
盒
竹 

盒
名
茶
及
「切
冬
節
送
禮
貨
品
色
色
俱 

備
僑
胞
惠
顧
批
發
相
宜
行
情
印
便
函
索 

即
寄

鄭
厚
昶 

鄭
顧
藉

督
星
號
司
事
人
陳
宜
顯

H
O
P  

S
A
N
G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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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避
業
已
辦
到
大
批
頂
靚
金
英
芳
水
仙
花is  

特
別
廉
價
出
售
敬
請
僑
胞
預
早
賜
顧 

(
代
理
上
海
慈
佛
廠
科
學
國
藥)

電
話
矢
麽
五
六
七
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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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^
^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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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
槪
不
准
人
探
問
而
同
案
被
逮
之
許
李 

等
四
人 
亦
併
發
交
公
安
局
寄
押 
此
四 

人
則
准
探
問
外
間
因
有
種
種
傳
言 
練 

氏
之
妻 
.曾
具
狀 
一 集
團
總
部 
請
予
訊 

明
開
釋 
及
准
予
探
望 
聞
已
令
省
會
公 

安
局
查
明
辦
理 
幷
聞
由
前
日
起 
已
准 

練
氏
家
人
到
探
云

•
獨
二
師
第
三
團 

擊
斃
著
匪
余
紅
毛 

▲
斬
余
匪
首
級
示
衆 

省
函 
饒
平
著
匪
余
紅
毛 
爲
禍
饒
平
詔 

安
數
縣 
經
十
餘
載 
人
民
受
其
荼
毒
者 

不
可
勝
數 
，該
匪
本
族
，
曾
懸
紅
三
干 

五
百
元
購
緝
有
案 
自
民
國
拾
八
年
斜
党 

刻
獄 
剌
斃
饒
平
縣
黃
前
縣
長
安
富
後 

聞
又
加
紅
壹
萬
元 
該
匪
以
防
軍
緝
捕
泰 

嚴 
於
是
匿
居
別
處 
昨
駐
防
黃
岡
之
獨 

二
師
第
二
團   

@
團
長
芳
峻 
據
報
該
匪
率 

党
潛
匿
韶
安
縣
屬
之
下
埔
鄕 
鍾
團
長
卽 

於
十 
一 月
十
七
夜
八
時 
派
隊
按
址
圍
剿 

是
夜
十
二
時
許 
該
匪
率
党
五
人 
正 

由
外
入
村
之
際 
忽
爲
該
團
官
兵
鳴
槍
掃 

射 
當
塲
將
余
紅
毛
等
三
匪
擊
斃 
其
餘 

三
匪 
則
逃
去
無
踪 
並
奪
遼
駁
壳
曲
尺 

手
槍
各 
一
枝 
事
後
又
將
余
紅
毛
首
級
斬 

同
示
衆 
全
饒
民
衆
聞
耗 
莫
不
額
手
稱 

快
云嚴

禁
在
欽
廉
募
兵 

省
訊 
第一 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部 
昨
函
省 

政
府
云 
逕
啓
者 
欽
廉
兩
屬
之
合
浦
靈 

山
欽
縣
防
城
等
縣 
因
年
來
壯
丁
出
外
當 

兵
太
多 
以
致
田
土
荒
蕪 
農
村
凋
敝 

亟
應
設
法
維
護 
以
資
敕
濟 
况
現
値
冬 

防
時
期 
土
匪
乘
機
思
動 
設
有
不
肖
之 

徒 
陽
假
招
募
之
名 
陰
行
搶
掠
之
實 

則
治
安
前
途 
更
屬7
堪
設
想 
茲
特
規 

定
辦
法 
所
有
在
下
列
各
縣
招
募
新
兵
者 

統
限
於
本
年
拾 
一 月
底 

一
律
結
束
完 

畢 
自
十
二
月
一
日
起 
無
論
何
項
機
關 

及
部
雄
均
不
得
再
在
該
四
縣
境
内
招
募 

除
通
令
各
部
陵
遵
照 
及
廣
東
南
區
綏 

靖
委
員
公
署 
轉
飭
該
地
營
縣 
切
實
執 

行
以
保
公
安 
而
蘇
民
困
外 
相
應
函 

達
貴
府
查
照 
並
希
轉
飭
所
屬 
一 體
知
照 

爲
荷
等
由 
省
府
准
此
昨
已
令
行
民 

廳
及
南
區
綏
靖
委
員
陳
章
甫 
轉
飭
所
屬 

知
照 

• 

樸
義
一
案
近
訊 

港
信 
樸
義 
一 案
發
生
後 
曾
轟
動 
一 時 

惟
迄
今
尙
未
解
决 
記
者
昨
遇
市
府
參 

事
伍
伯
勝 
遂
向
之
叩
詢 
據
玄 
此
案 

尙
在
交
換
文
件
中 
又
謂
省
市
府
合
署
建 

築
已
久 
不
久
將
竣
工
云
，

廣
東
新
聞

鄒
魯
主
張
結
朿
黨
治 ( 

▲
但
不
肯
廢
棄
流
血
旗 

廣
州
訊 
最
近
鄒
魯
發
表
談
飴
云 
陳
銘 

樞
等
答
復
西
南
養
電
到
粵 
純
辯
護
性
質 

而
于
討
蔣 
一 事 
謂
祇
反
對
以
南
京
統 

治
下
爲
中
心
之
國
氏
黨 
而
非
以
西
涙
爲 

統
治
中
心
之
國
民
党
其
辯
釋
理
由 
已 

欠
充
份
明
瞭 
其
實
揭
豬
木
討
蔣 
反
對
南 

京
政
府 
吾
人
極
表
贊
同 
固
無
待
説 

卽
主
張
改
組
中
央
黨
部 
改
組
國
府
一
亦 

表
贊
同 
縱
再
進 
一 步
而
言 
主
張
結
束 

党
治 
將
政
權
還
諸
人
民 
亦
必
樂
爲
贊 

許 
蓋
党
治
實
爲
暫
時
的 
而
非
永
久
的 

無
論
如
何 
國
民
黨
終
必
有
將
政
權
歸 

還
人
民
之 
一
日 
惟
所
差
者
時
間
避
早
間 

題
耳 
現
陳
銘
樞
等
不
特
主
張
取
銷
堂
治 

並
且
主
張
改
易
國
旗 
撤
廢
國
民
党 

以
如
此
之
非
常
政
見
主
張 
吾
人
安
敢
苟 

同 
縱
欲
苟
同 
勢
亦
不
得 
據
電
訊 

福
州
已
焚
毀
靑
天
白
日
國
旗 
撕
毁
孫
總 

理
遺
像 
消
息
傳
來 
吾
人
祇
有
長
太
息 

而
已 
自
閩
省
政
變
以
後 
雖
未
有
實
行 

共
產
黨
政
治
之
證
明 
而
聯
共
似
爲
事
實. 

西
南
當
局 
現
已
决
定
再
派
員
入
閩
勸 

吿 
翼
其
幡
然
改
圖 
惟
派
委
何
人 
一刻 

尙
未
定
云

碎
屍
案
昨
提
起
公
訴 

▲
王
文
舒
陳
漢
華
移
送
刑
庭
審
判 

▲
王
培
林
楊
瑞
智
交
軍
法
處
辦
理 

省
訊 
轟
傳
社
會
之
王
文
舒
殺
妾
碎
屍
滅 

迹
案
除
楊
少
修
一
名 
前
准
交
保
省
釋 

外
業
由
公
安
局
先
後
將
該
案
卷
宗
連
同 

被
告
王
文
舒
王
培
林
楊
瑞
智
陳
漢
華
卽( 

花
五)
等 
一
併
函
送
地
方
法
院
核
辦S
 

由
首
席
檢
察
官
文
壯 
派
出
檢
察
官
質
文 

瀾 
主
任
偵
查 
現
查
該
案
昨
經
黃
檢
察 

官
偵
查
終
結 
認
定
餞
被
告
王
文
舒
有
預 

謀
殺
人 
損
壊
屍
體 
有
教
唆
毀
棄
屍
體 

之
所
爲 
觸
犯
刑
法
第
四
十
三
條 
第
七 

十
四
條 
第
二
百
六
十
二
條
第
一
項 
第 

二
百
八
十
四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之
罪 
該一 

被
吿
陳
漢
華 
有
共
同
毀
棄
屍
體
之
所
爲 

亦
犯
同
法
第
二
百
六
拾
二
條
之
罪 
應
援 

第
四
拾
二
條
之
規
定 
將
案
提
起
公
訴 

移
送
刑
庭
審
判 
兇
刀 
一 柄
幷
請
依
法
沒 

收
云 
至
該
被
吿
王
培
林
榻
瑞
智 
均
任 

軍
職 
通
常
法
院
無
審
判
權 
合
依
刑
訴 

法
第
二
百
四
十
四
條
第
五
欵
之
規
定
將 

二
人
爲
下
不
起
訴
處
分 
移
送
軍
法
處
辦 

理
云練

炳
章
被
留
近
訊 

廣
州
函 

一
集
團
總
部
少
將
參
議
練
炳
章 

自
被
扣
留
後 
經
當
道
審
訊 
近
経
練 

^

^

^

^

^

^

倉
內 
一其

”

♦

■

廠
廠 
精
造
鶏
蛋
麵
絲
發
行
貨
美 

期
•
廠
廠 
價
廉
組
珠
街
四
叁
三
號

雲
高 

*
埠

◎
 
染
神
經
炎
症
手
臂
不
活̂ 

有
婦
人
致
函
報
吿
脫
去
神
經
炎
症
之
經
過
如
下
・
「吾
手
臂 

曾
染
神
經
炎
有
十
六
個
月
之
久■
・
須
用
絡
手
帶••
以
免
觸 

一
動
手
臂
：
惟
近
兩
星
期
來
已
不
用
絡
手
帶•■
手
臂
動
作
已 

一
如
常
：
此
乃
加
老
陣
鹽
之
效
果■•
深
信
于
兩
星
期
後
：
將 

永
-M神
經
炎
之
患
」・
神
經
炎
乃
因
血
脈
不
淸
所
致
・
・
血
中 

汚
外
流
通
身
上
各
部
・
・
使
皮
膚
發
熱•■
患
者
痛
苦
難
堪
，・ 

加
老
陣
鹽
可
能
醫
治
之
：
蓋
加
老
陣
鹽
具
有
淸
血
活
臟
之 

一.磕
■.
使
身
体
同
復
康
健
也
・
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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